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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17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一15:00的
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0日（星期五）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8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詹谏醒董事长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名，所持

（代表）股份数132,565,0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68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6名，代

表股份131,821,5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163%。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743,5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6%。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等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林旺南、詹谏醒、詹任宁、叶裕平为本议案的

利益相关方，故回避表决，前述股东分别持股 111,129,993股、3,047,252股、6,173,814
股、11,245,473股、90,007股。

同意 849,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445%；反
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5%；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24-
2026年）〉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及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同意132,53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1533%；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4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1、选举詹谏醒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2,446,25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4,70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0218%。
表决结果：詹谏醒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2、选举詹任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2,446,25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4,70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0218%。
表决结果：詹任宁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3、选举文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2,446,25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4,70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0218%。
表决结果：文峰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4、选举叶裕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2,446,25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4,70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0218%。
表决结果：叶裕平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6.1、选举曾庆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32,446,25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4,70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0218%。
表决结果：曾庆民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2、选举马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32,446,25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4,70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0218%。
表决结果：马岩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3、选举杨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32,446,25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4,70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0218%。
表决结果：杨波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7.1、选举林惠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132,446,25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4,70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0218%。
表决结果：林惠芳女士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7.2、选举梁浩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132,446,25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4,70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0218%。
表决结果：梁浩伟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毅、周佳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南兴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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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5
月17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由于本次董事会会议是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为确保第五届董事会能尽快履职，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时限要
求。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的董事詹谏醒主
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认真审议了会议议案，决议
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詹谏醒

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各专门委

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其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1、同意选举曾庆民、杨波、詹谏醒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曾
庆民担任主任委员。

2、同意选举詹谏醒、詹任宁、文峰、马岩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其中詹谏醒担任主任委员。

3、同意选举曾庆民、杨波、詹谏醒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曾庆民担任主任委员。

4、同意选举马岩、曾庆民、詹谏醒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马
岩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同意聘任詹任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该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

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文峰先生、何健伟先生、檀福华先生、孟岩先生、黄
小华先生、郑可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该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

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冲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该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
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叶裕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叶裕平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69-88803333-850
传真：0769-88803333-838
邮箱：investor@nanxing.com
该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

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翠珊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王翠珊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等有关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69-88803333-850
传真：0769-88803333-838
邮箱：investor@nanxing.com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

司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余舒婷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该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个人简历
1、詹谏醒女士：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公司董

事长。1996年5月与林旺南先生共同创办公司，此后一直在公司任职，负责公司的采
购、销售、市场运营、财务、人事等其他运营管理工作；2007年4月至2011年1月，担任
公司监事；2011年1月至6月，担任公司董事；2011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2005
年3月至今，兼任东莞市德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0年11月至今，兼任东莞市南
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目前，詹谏醒女士持有公司 6,173,8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詹谏醒女
士及其配偶林旺南先生夫妇二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詹谏醒女士之兄詹任宁先
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总经理。除此之外，詹谏醒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詹谏醒女士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人民法
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詹谏醒
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詹任宁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1998年至2004年，创办东莞市厚街名园海鲜酒楼，担任总经理；2005年3
月至2013年9月，担任东莞市弘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已于2013年9
月注销）；2011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2011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总经理；2013年
10月至2022年7月，兼任广西中天恒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6月至今，兼任东莞
市正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8月至今，兼任东莞沿海民营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2018年 7月至 2023年 2月，兼任无锡南兴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 7月至今，
兼任无锡南兴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1年8月至今，兼任南兴装备（韶关）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2023年12月至今，兼任东莞市遥遥领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唯一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唯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世纪网通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市南兴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厦门兴南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云数
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唯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互通光联科技有限公司、南兴
云计算有限公司、深圳市桥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12月至今，兼任广
东志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止目前，詹任宁先生持有公司11,245,4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1%。詹任宁先
生之妹詹谏醒女士与林旺南先生二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詹任宁先生之妹詹谏
醒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董事长。除此之外，詹任宁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詹任宁
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亦不存在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人
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詹
任宁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3、文峰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法学专业大学本科，暨南大学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曾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西昌
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凉山分行、珠海市地方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2015年7月
加入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高级助理；2021年 5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 8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2021年 8月至 2023年 12月，兼任南兴云计算有限公司董事；
2021年9月至2023年12月，兼任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文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文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亦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
形。经在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查询，文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4、何健伟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香港国际商学院EMBA，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1986年7月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曾任职于佛山分析仪
器厂、佛山市伟顺实业有限公司、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2015年6月加入公司；
2016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何健伟先生持有公司 135,0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6%。其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何健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何健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檀福华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1993年 2月至 2005年 8月，任职于东莞市厚街镇溪头区安达电机厂；2005年 8月
加入公司，历任焊接车间主管、物控部部长、副总经理助理、生产部经理；2011年6月至
2019年5月，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14年12月至2019年6月，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9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8月至今，兼任韶关南兴总经理。

截止目前，檀福华先生持有公司 225,0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6%。其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檀福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檀福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6、孟岩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1998年8月至2004年8月，担任公司技术员；2004年9月至2011年1月，担任东莞
市弘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车间主管（原东莞市弘力木工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已于2013
年9月注销）；2011年2月至2017年9月，历任公司车间主管、生产运营中心副经理、生
产运营中心装配部经理；2017年 10月至 2021年 5月，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21年 5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孟岩先生持有公司52,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其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孟岩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孟岩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7、黄小华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唯一网络战略合作部总经理。2003年9月至2015年8月，担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分公司业务主管；2015年 9月至 2020年 12月，担任唯一网络副总经理；2020
年 12月至 2021年 12月，担任唯一网络数据中心战略事业部副总经理；2021年 5月至
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8月至2023年12月，兼任南兴云计算董事；2021年9月
至 2023年 12月，兼任唯一网络董事；2022年 1月至 2023年 2月，担任唯一网络云计算
战略事业部总经理；2023年2月至今，担任唯一网络战略合作部总经理。

截止目前，黄小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黄小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情形。经在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查询，黄小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8、郑可君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唯一网络数据中心战略事业部总经理。2003年7月至2009年11月，担任中国电信
厦门分公司工程师；2009年12月至2016年7月，担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厦门分公司全业务支撑经理；2016年8月至2020年12月，担任唯一网络运营部总经理
兼产品运营部总经理；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2月，担任唯一网络数据中心战略事业
部副总经理；2021年 5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 1月至今，担任唯一网络数
据中心战略事业部总经理；2023年12月至今，担任唯一网络总经理，兼任唯云网络、厦
门世纪网通、南兴研究院、兴南行智能、云数承信息技术、唯颐能源、北京互通光联、南
兴云计算、桥联网络总经理。

截止目前，郑可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郑可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情形。经在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查询，郑可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9、李冲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会计学专业，大专学历，现任
公司财务总监。1993年7月至2010年8月，历任佛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鸿基分公司会
计、财务主管、财务经理；2010年9月至2012年12月，担任佛山市威合家具装饰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2013年 10月至 2017年 4月，担任佛山市中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2017年 5月至 2023年 4月，担任公司财务副总监；2018年 4月至今，兼任唯一网络
财务总监；2019年3月至今，兼任志享科技董事兼副总经理。2023年4月至今，担任公
司财务总监。

截止目前，李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李冲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亦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
形。经在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查询，李冲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10、叶裕平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暨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2008年9月加入公司，担任公司总经办助理；2011年1月
至2021年5月，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1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4
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叶裕平先生持有公司 90,0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其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叶裕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叶裕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11、王翠珊女士：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暨南大学MBA

在读，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1年7月毕业于上海商学院英语专业、华东师范大
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双学士学位；2011年 3月加入公司，担任公司销售部助理；
2014年1月至2018年2月，担任公司董秘办助理；2018年2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主管；2021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王翠珊女士持有公司16,5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其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翠珊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在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王翠珊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12、余舒婷女士：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现任公司审计
部负责人。2012年6月毕业于广东海洋大学；2012年至2014年7月，担任东莞沙田丽
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财务部信贷组组长；2014年8月加入公司，担任会计；2016年5月
至2019年4月，担任公司财务部主管；2019年4月至2021年5月，担任公司审计部副经
理；2021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截止目前，余舒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余舒婷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经在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查询，余舒婷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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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5
月17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由于本次监事会会议是在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后的第一次监事会会议，为确保第五届监事会能尽快履
职，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时限
要求。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过半数监事推举的监事林惠芳主
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认真审议了会议议案，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林惠芳

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个人简历
1、林惠芳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总经办经理。2006年6月毕业于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文科教育专业；2006年
10月至 2013年 12月，担任总经办助理；2011年 1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2013年 12月
至今，担任公司总经办经理；2019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18年7月至今，
兼任无锡南兴装备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 4月至今，兼任南兴云计算有限公司监事；
2020年 12月至今，兼任厦门市南兴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 4月至
2023年7月，兼任上海南兴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8月至今，兼任南兴装备
（韶关）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9月至今，兼任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3年
12月至今，兼任东莞市遥遥领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唯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厦
门市世纪网通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兴南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志享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广州市云数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唯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互通光
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桥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1月至今，兼任东莞市集
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目前，林惠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林惠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情形。经在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查询，林惠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1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064,454股

2.78%

8,632.59万元

24.10元/股~30.1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19日，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明微电子”）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议案》，同意以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
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用于回购的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45.00元/股；本次回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
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21日和 2024年 2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暨落实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和《深
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12）。

二、部分回购用途实施期限届满情况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3个月，即该部分回购期限于 2024年 5月 18日
届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
定，现将该部分回购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3月 26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
回购公司股份94,725股，占公司总股本110,064,640股的比例为0.0861%，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29.65元/股，最低价为29.2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78.76万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5月17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064,454股，其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股份数
为 2,129,850股，占公司总股本 110,064,640股的比例为 1.9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0.16元/股,最低价为 24.1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97.68万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实际回购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
额及资金来源均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
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用
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回购，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共计2,129,850股回购股份，现全部存放于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且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
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上述回购股份将在本公告披露日12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本公告披露日后3年内完成出售。若公司未能在法
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出售部分将启动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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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部分回购用途实施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8日（星期二）上午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网址：http://road⁃

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21日（星期二）至 5月 2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本公告后附的联系方式进行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年 4月 26日、2024年 5月

15日发布了《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更正后）》，并于2024年4月30日、2024年5月7日发布了《喜临门家

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

报告（更正后）》，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年度及 2024年第一

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5月28日上午9:00-10:00举行2023年度

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

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8日（星期二）上午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本次参加人员

公司总裁陈一铖先生、董事会秘书沈洁女士、财务总监张冬云先生、独立董事朱

峰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本次说明会采用网络互动方式，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28日（星期二）上午 9:
00-10:0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

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2、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21日（星期二）至 5月 2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
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本公告后附的联系方式向公司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彩霞

联系电话：0575-85159531
联系传真：0575-85151221
联系邮箱：xilinmen@sleemon.cn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自 2024年 5月 29日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sleemon.cn）“投资者关系”

专栏查阅本次业绩说明会的文字记录；也可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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